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相关问题的 

专项法律意见书 

 

致：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简称“本所”）作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正邦科技”或“公司”）的法律顾问，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西正邦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 280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所涉相关问题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声明如下： 

1、本专项法律意见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出具。 

2、为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碳中和”综

合智慧能源项目合作协议》（以下简称“本次协议”）等本所认为出具本专项法

律意见书所必需的文件，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公司承诺其

所提供的文件、材料以及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

虚假和疏漏之处。 

3、在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或以前

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律师对该事实的了解，仅就《关注函》所涉法律问题发表法律

意见。 

4、本专项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回复《关注函》之目的使

用，未经本所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针对《关注函》所涉相关问题，出具本专项法律意见书如下： 

《关注函》问题：请详细说明你公司本次协议的法律效力以及对双方的约

束力，是否约定了违约条款及违约方需承担的违约责任。请你公司律师进行核

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本次协议的法律效力 

《“碳中和”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合作协议》签署双方为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和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根据公司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正邦科技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为企业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其母公司国家

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双方均具备签署

《“碳中和”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合作协议》的合法资格，签署本次协议系双方真

实的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本次协议具备法律效力。 

二、本次协议对双方的约束力 

双方在《“碳中和”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合作协议》项下通过工作沟通和信息

交流具体履行协议，但在涉及具体项目时，仍应根据具体项目的具体情况，商定

具体的合作模式，另行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双方在项目上的权利义务和工作范围

以具体项目协议为准，本次协议对双方不具有强制性的法律约束力。 

三、本次协议是否约定了违约条款及违约方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 

《“碳中和”综合智慧能源项目合作协议》为框架性协议，是双方友好合作

的指导性文件，只构成战略合作意向，未约定违约条款，双方已在本次协议中明

确约定，本协议不作为追究对方违约责任的依据。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协议具备法律效力；本次协议对双方不具有强

制的法律约束力；本次协议未约定违约条款，双方已在本次协议中明确约定，本

协议不作为追究对方违约责任的依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江西正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相关问题的专项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                                              

                杨    爱    林                杨    爱    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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